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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本變更案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、九二一震災暫行條例、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

勵辦法其相關規定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，實際獎勵額度應以「臺中市都市

更新審議委員會」核定為準，其容積獎勵項目如下說明。 

一、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

（一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

建築物，其原有建築面積高於法定容積者，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。 

1.原案東湖段436地號領有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81工建使字第6077

號，經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檢討結果，其原建築容積樓地板面積為

13,625.04㎡。詳P.附錄-10，附錄捌、原建物面積分析表及原使用執照影本 

2.原核發使用執照：臺中縣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81工建使字第6077號：

（1）基地面積：2581.59㎡ 

（2）基準容積：2581.59㎡×180%=4646.862㎡ 

（3）更新前原建築物容積：13625.04㎡ 

16494.46㎡（總樓地板面積）-119.95㎡（屋突一層）-117.55㎡（屋突二層

）-149.57㎡（騎樓）-2482.35㎡（防空避難室）=13625.04㎡ 

（二）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8條規定（已廢止），以不超過該建築基地原

建築面積之零點三倍為限予以容積獎勵。（依原核定版） 

1.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8條規定：

災區建築物災區建築物因震災重建而適用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

4款或第5款之規定者，得不超過該建築基地原建築容積之零點三倍，予以容積

獎勵。 

前項因獎勵容積所增加之建築高度除因飛航安全管制外，不受建築法及有關法

令之建築高度規定限制。 

2.東湖段436地號之更新前原建築容積：13625.04㎡

3.原建築容積之零點三倍：13625.04㎡×0.3=4,087.51㎡

（三）原核定興建容積 

1.依91年5月27日府建城字第09113139901號函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案，依上開規定核定之允建容積如下： 

2.原建築容積：13,625.04㎡

3.獎勵：以原建築容積0.3倍計算=13,625.04㎡×0.3=4,087.51㎡

4.合計：17,712.55㎡

（四）本變更案申請之獎勵容積 

1.東湖段436地號：

以原建築容積0.3倍計算=13,625.04㎡×0.3=4,087.51㎡ 

2.東湖段433-2地號：

無申請獎勵，依法定容積計算。 

（五）獎勵後總容積 

1.東湖段436地號：

原建築容積+0.3倍之原建築容積=13,625.04㎡+4,087.51㎡=17,712.55㎡ 

2.東湖段433-2地號：

以法定容積計算：455.87㎡×180%=820.57㎡ 

3.允建總容積上限=17,712.55㎡+820.57㎡=18,533.12㎡

變更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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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0- 1-變、容積獎勵計算表 

項目 申請容積獎勵說明 獎勵面積（㎡） 

九二一暫行條例第18條 
以不超過該建築基地原建築容

積面積零點三倍為限 
4,087.51 

合計 4,087.51 

項目 面積（㎡） 

都更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 13,625.04 

433-2地號以法定容積計算 820.57 

允建總容積上限 18,533.12 

註 1：本變更案僅依原核定之容積獎勵，並無額外申請獎勵。 

註 2：允建總容積上限為：436地號原建築容積+436 地號原建築容積乘以 0.3 倍之容積獎勵+433-2

地號法定容積=13,625.04 ㎡+4,087.51 ㎡+820.57 ㎡=18,533.12 ㎡ 

二、其他獎勵 

本變更案除依原核定之事業計畫申請容積獎勵外，無申請其他獎勵。 

變更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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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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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核定 




